深圳狮子会形象与标识规范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深圳狮子会（以下简称“本会”）的形象与标识的规范与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深圳狮子会章程》，参照《国际狮子会宪章及附则》、《国际狮子会商标政策》、《中国狮子联会章程》，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规范及管理的范围包括：国际狮子会和中国狮子联会的名称、标志以及本会的名称、标志，附着于徽章、服装、配饰、旗帜、礼仪礼规用品、纪念品时，在会务、服务活动中的使用，在电子文档、邮件往来中，以及对外交流物品上等各种途径、各种载体。

第三条 本会及服务队如需使用国际狮子会标志、中国狮子联会标志应采用各标志的标准版本（可在狮子会网站下载或向本会办事处索取），国际狮子会的标志应使用最新版本。

第四条 本会及服务队在使用国际狮子会标志、中国狮子联会的标志以及本会的标志时，不得修改原标志，应保持原标志的完整性及标准颜色。

第五条 本会及服务队可在国际狮子会标志的基础上设计徽章，但应尊重国际狮子会标志，以美感及特色为原则，不得含有恶作剧或侮辱性成分，不得嵌入其它国家、地区、政府、团体等的标志。

第六条 任何会员均不得以国际狮子会、中国狮子联会、深圳狮子会、深圳狮子会服务队名义或标志招揽和从事商业经营活动。

第七条 未经国际狮子会、中国狮子联会及本会的书面授权和同意，任何会员均不得将国际狮子会、中国狮子联会、深圳狮子会的标识、名称以及简称应用于商业用途上。

第八条 服务队及会员不得将狮子会的标志用于非狮子会举办的活动或与狮子会活动无关的场所，更不得在参与政治、宗教、纯商业活动时使用狮子会的形象与标识物品。

第九条 下列形象与标识物品应由本会统一设计和管理：

(1) 服务队所需的礼仪礼规用品，包括会服、队长绶带、会钟、钟锤、服务队的队旗等；
(2) 会员如需印制名片，应使用本会统一设计的最新名片样式。

第十条 服务队开展对外交流活动时所赠送及交换的物品需上报本会备案，其中包括徽章、旗帜、纪念品等。

对外交流物品应维护中国及狮子会的形象，同时应尊重对方所属国或地区狮子会习惯、文化，不得出现任何带有侮辱性质的形象与标识，也不得出现任何与政治团体及宗教相关的形象与标识。

第十一条 服务队使用本办法所涉标识、标志申报程序如下：

(1) 服务队如需设计及制作与狮子会的形象与标识相关物品时，应在完成设计后将设计稿（电子版）及“形象与标识使用申请表”提交至本会办事处；
(2) 本会办事处在收到设计稿后，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做出回复；
(3) 服务队依审核样式使用或印制。成品完成后，服务队应提交样品至办事处备案。如须修改的，则依程序重新申报；
(4) 此前服务队已制作的徽章等物品，应提交样品至办事处进行备案或重新审批。如服务队所提交的正在使用的徽章等物品未能通过审批，应立即停止使用。

第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印制标识、标志行为的会员或服务队，将依据《深圳狮子会会员管理制度》及《深圳狮子会服务队管理制度》的规定予以纪律处分。
第十三条 本会指深圳狮子会。

第十四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深圳狮子会理事会。
第十五条 本办法经2015年5月14日深圳狮子会2014-2015年度第三次特别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